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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第 31 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3年 3月 27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時 30分 

地點：本部 10樓 1001會議室 

主席：許委員兼召集人銘春 

出(列)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梁嘉君 

壹、主席致詞：首先謝謝大家撥冗出席這次會議。《性別平等工作法》修

正條文在去（112）年 8月 16日經總統公布後，本部就積極規劃相

關的配套措施，包括完成 7 項子法、3 種參考範本及指導手冊，也

建置「通報」及「人才庫」2 個系統，還開辦 3 大計畫，全力支持

地方政府建立處理機制，並協助雇主調適，完善被害人的保護。本

部總計開了超過 20 場的研商會議，邀請社會各界共同參與討論，

也順利完成相關的配套措施。未來，本部將持續掌握修法後的成效、

問題與實施情形，積極檢討並滾動精進相關配套措施，並要求各單

位配合加強宣導，全面提升性騷擾防治意識，營造真正友善的工作

環境。也請在座各位委員和性平處代表繼續提供寶貴的意見，協助

本部增進勞動領域的性別平權。 

貳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確認本部第 30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紀錄。 

決定：予以確認。 

二、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專業任務執行情形。 

決定：本案洽悉。 

三、本部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各單位辦理情形報告。 

決定：本案洽悉。 

四、本部所屬機關（構）性別平等工作小組運作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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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一)發言摘要： 

行政院性別平等處（以下簡稱性平處）代表： 

1. 職業安全衛生署（以下簡稱職安署）工作小組會議報告項目

七，提及有關考量女性員工人數較少，哺乳室使用不高，可加

強宣導開放給身體不適同仁使用一節，雖以空間充分利用立

意良善，惟仍請參考「公共場所哺（集）乳室設置及管理標

準」，設置哺（集）乳室應專供哺（集）乳使用、定期清潔維

護，以及維持使用之隱密性及有安全保護措施。 

2.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如有性別相關研究成果，建議提

報性別平等專案小組。 

顧委員燕翎：有關提供身體不舒服女性同仁休息空間，建議研究

可行性，例如身體不適時需要多少休息時間，再來

修正空間規劃等措施。 

陳委員英玉：建議哺（集）乳室與提供身體不舒服女性同仁休息

空間應有區隔，以符合隱密性及相關規範。 

 (二)決定：本案洽悉，哺（集）乳室應專供哺（集）乳使用，請職

安署另闢空間予身體不適同仁休息，另一併參酌顧委員、

陳委員及性平處意見辦理。 

五、 性別平等會委員及性平處檢視意見執行情形。 

 (一)發言摘要： 

性平處代表：有關性別薪資差距之策進作為，建議勞動部可於會

上補充說明本年初已完成訂定「事業單位同工同酬

檢核表」，請各事業單位檢核內部同工同酬之落實

情形，並請地方勞政主管機關協助宣導推廣等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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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。 

黃委員怡翎：有關「同酬日」性別薪資差距問題，除透過多元管

道宣導，建議針對結構問題，投入政策資源與提出

積極作為。 

顧委員燕翎：建議未來適時蒐集男女醫師是否有薪資差距的統計

資料。 

 (二)決定：本案洽悉，黃委員、顧委員及性平處意見請相關單位參

酌辦理。 

參、討論提案： 

提案一：本部 112年度性別平等推動計畫成果報告，提請討論。 

 (一)發言摘要： 

 黃委員怡翎：有關成果報告提及刻正辦理「彈性申請育嬰留職停

薪或增訂親職假可行性探討研究」與「在臺移工懷

孕及生育現況調查研究」，建議研究成果可作為研

擬勞動政策之參據。 

 (二)決定：照案通過，黃委員意見請相關單位參酌辦理。 

提案二：本部 113年度性別平等推動計畫修正案，提請討論。 

 (一)發言摘要： 

性平處代表：有關院層級議題二，本院於 113年 1月函，修正為

「提升女性經濟力與建立性別友善職場」，其中策

略二（營造性別平等友善職場，消除職場性別歧視），

勞動部所訂之具體做法及績效指標內容均與院層

級議題三（消除性別刻板印象、偏見與歧視）之策

略二（鼓勵及促進媒體製播具性別平等觀點的內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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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複，建請參考本處前建議評估納入多元性別權利

保障相關具體作法事項，例如研訂性別友善職場指

引（含 LGBTI 友善指引）及強化向雇主宣導 LGBTI

性別友善職場，或配合性別平等工作法新法上路推

動相關事項，例如鼓勵企業推動包含 LGBTI在內之

性別平等友善措施及完善性騷擾防治申訴協助措

施或性平相關訓練等，爰建議研修相關具體做法及

績效指標。 

陳委員英玉：建議設計性騷擾防治文宣或標語，並提供中小企業、

事業單位及自營者索取，以達到政策宣導效果。 

黃委員怡翎：建議針對服儀規範作概念性補充說明，例如製作列

表或手冊，讓事業單位要求員工穿著以塑造企業形

象時，亦不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或隱含性別歧視及加

深性別刻板印象。 

 (二)決定：照案通過，陳委員、黃委員及性平處意見請相關單位參

酌辦理。 

肆、臨時動議 

伍、散會：下午 3時 30分。 






